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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請解析公民投票與公民自決投票（Plebiscite）之差異為何？以全國性公民投票而言，其適用

事項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公民投票為地方自治實施直接民主之實踐，近年來在學界與政界均頗受重視，本題之命題有其

時代意義。題意前段要比較公民投票與公民自決之差異，屬分析論述性質，明確區別其國內法

與國際法之作用即可。後段題意則轉向現行「公民投票法」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之規範，解答

時除所指適用事項外，其餘相關規定亦應一併敘明；甚或近期之「修憲公投」亦屬相關概念，

若能併同論述，定可有加分效益。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64~66。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129，第74題，相似度100%。

答：
(一)公民投票的意義：

1.現代國家既然不能實施直接民主制，而間接民主制叉難達到民主政治的理想，所以近來各國乃折衷

兩種制度，而採用公民投票，亦即雖然設置議會以作立法機關，而公民對於國家的重要問題尚保留

一部分的立法權，可用投票的方法表示自己的意見。公投結果具國內法拘束力，並無違憲與否問

題。

2.公民投票簡單來說指的就是由一國公民實行「直接民主」，針對全國相關的政策事務或特定問題，

由全體公民直接投票，以「贊成」或「反對」兩種選擇，決定政府之施政措施或限制政府之特定作

為。它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制度，與選舉、罷免同為人民的參政權利，所不同的是公民投票是對

「事」的投票，選舉、罷免是對「人」的投票。

3.我國憲法第17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第123條規定：「縣民關於縣自治

事項，依法律行使創制。」憲法第136條規定：「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法律定之。」地方制度法

第16條規定：「居民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均屬有關公民投票之明文

規定。

(二)公民自決投票（Plebiscite）的意義：

1.至於「公民自決」(或稱「公民自決投票」)，其性質屬於國際法效果的「外部自決」，實踐上經常在

憲法架構外，公投結果於國際間並無拘束力，僅具宣示作用，意在爭取國際承認。「國際法百科全

書」說明，「公民自決投票」係指「一特定領域住民，針對是否接受該領域國際地位之改變，透過

一有系統的意見予以表達」。

2.「公民自決投票」之行使，大略可分三類：(1)國際條約或國際會議規定領土主權的變動，但說明應

先諮詢住民意願；(2)殖民地人民表達終止殖民地位的意願以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3)一領域住民表

達自母國分離以邁向獨立或其他國際地位的意願。

3.「公民自決投票」之法源，早期來自國際條約之規定，常為相關強權在雙邊或多邊架構下，有關領

土主權移轉的決定；嗣漸漸受到民權觀念之影響，加入諮詢住民意願後才予執行，有關「公民自決

投票」之條約規定逐步正當化。至聯合國成立後，國際法的「自決原則」，逐步演進為國際法重要

法則，聯合國憲章明定，「非獨立自治領地」和「託管地住民」得行使自決權，透過公民投票或其

他適當方式選擇其地位，於是諸多戰後被殖民小國，透過「公民自決投票」決定終止託管地地位，

紛紛獨立建國。

(三)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實踐：

1.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是我國憲法賦予人民的參政權，92年12月31日公民投票法公布施行後，人

民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來決定法律、立法原則或重大政策。

2.依民國108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公民投票法」第2條規定，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

投票。全國性公民投票，依憲法規定外，其他適用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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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之複決。 
(2)立法原則之創制。 
(3)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3.但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亦其限制，即「預算、租稅、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

案。」立法理由乃為避免公民僅為民粹之私人利益，影響公民投票理性的決策結果，因此同條明文

規定，將預算案、租稅案與薪俸及人事案等與國家財政紀律相關的事項，排除在公民投票的決策之

外。 
4.依「公民投票法」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改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投票年齡降為十八歲，

全國性公民投票的提出方式有「公民連署」、「行政院提案」、「立法院提案」、「總統交付」等

四類，並明定公民投票日定於八月第四個星期六，自中華民國110年起，每二年舉行一次。 
(四)首次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 

1.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

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提交公民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

另依公民投票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立法院依憲法之規定提出之複決案，經公告半年後，應於十日內

交由主管機關辦理公民投票。 
2.「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1案」，係立法院於民國111年3月25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增訂

第1條之1條文修正案，修正內容為：「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

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十八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並

於民國111年11月26日併同九合一地方選舉辦理公民複決投票，其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未達選舉人總

額之半數，憲法修正案不通過。 
 
二、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源不足之困境，中央政府機關宜授與地方政府正確的釣魚方法，而非一

味地給魚吃；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政府創造自有財源之方法有那些？請舉出一種加以申

論。（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源不足之困境，乃高考與地特三等《地方政府與政治》常考之命題。解決

地方財政困窘之對策，法制面與實務面均有各種規範與論述，本題採開放式問法，由考生自行

舉出一種加以申論，應答可較不受限。建議還是先將財政獨立之條件，詳細臚列，再就創造自

有財源之方法，如公共造產、發行公債、地方產業等面向，依題意擇一申論。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82、102。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75，第41題，相似度100%中。  

 
答： 
(一)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政府為求財政獨立創造自有財源之方法，包括： 

1.應有法定收入： 
地方政府有其固定職務，既有固定職務，自應有固定之收入以支應一切支出。因此，中央政府乃參

酌地方政府之實際需要，選定若干財源，以法律規定其為合法之收入。若地方政府收入無著，事事

仰賴上級政府撥款維持，各項事務可能因此而受牽制。 
2.應有自行決定其支出之權限： 
凡依法規定由地方政府辦理之事務，地方政府即得按照實際情形或需要，斟酌緩急先後，預計其數

額，決定其支出。如地方政府無此權限，一切由上級政府統籌支應，則地方財政無獨立之可言。 
3.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地方政府執行職務，有必要之支出，自應有預定之收入，蓋必收支平衡，對其應付之職務，方能順

利推行。否則即使上級政府能給予補助，在數額及時效上是否能配合，仍有所疑慮。因此，欲求地

方財政之獨立，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4.收支總預算應自行編製： 
預算是各級政府年度的施政計畫書。預算之編定，必須依照施政方針，權衡輕重緩急。最瞭解地方

政府之輕重緩急者，莫過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預算，必須由地方政府自行編製。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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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地方政府之支出才能切合實際需要，收入亦能顧及人民負擔，這也才是獨立的地方財政。 
5.應有自設之公庫： 
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又能自行決定支出、自行編製預算，則必存有若干法定數額現金財物。此

項財物之保管，應自設公庫自行處理，俾使實際收支之執行，與管理收支之事物，相互配合，如此

一來，財政制度才能健全。否則財政調度將難適應實際需要，財政獨立亦將有名無實。 
(二)謹依題意，試舉「強化地方產業、致力公共造產」為例，申論如下： 

地方制度法第73條規定，地方政府應致力於公共造產，依各地方特色及資源，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地

方產業。詳論如下： 
1.「產業文化化」： 
將原來工商導向掠奪式、入侵式、剝削式的產業形態，以及失去競爭力與經濟價值之傳統農漁牧林

礦、手工藝的初級產業形態，轉型為內發性、建設性、與創造性的產業型態，除了部分產業必須捨

棄之外，原本的許多產業均可以因注入豐富的文化內涵而提昇附加價值。藉著文化與產業截長補短

式結合，非但可以使文化與產業俱興、振興地方經濟、帶動地方自足性的永續發展、為生活帶來豐

富的滋潤，同時亦可塑造出更優質的生活條件與環境。 
2.「文化產業化」： 
將在舊傳統資本主義之利益導向發展模式下，被忽略或甚至被犧牲之地方環境、傳統、特色等文化

資源，重新賦予生命力，並藉創意、想像力、與科技之助予以恢復、重建、或再造，並加以適度包

裝成為文化產品，而發展成兼具文化價值與經濟效益的「文化產業」。 
3.以「永續發展」為願景：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可以兼顧文化保存與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藉由文化產業化與產業文化化

之過程，深入瞭解各產業之文化與生產關係，透過終生教育推廣、專業人才傳習，促使國人建立對

文化創意產業之尊重與價值認知。透過文化的保存而魅力加值產品內容，以及文化創意產業化帶來

的傳播效益，藉由文化消費行為的建立，共同分享和創造文化的內涵。藉由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開發地方性、傳統性、創意性、手工性的文化資源，與地方產業做生態性的有機整合，建立產業永

續經營發展模式，創造地方自有財源。 

 
三、地方制度法規定的「市制」有那三種型態？設置標準各為何？您認為目前的市制有何問題必

須改革？（25分） 

試題評析 
行政區劃為地方政府之重要課題，亦為政治實務攻防之焦點，近期有關新竹縣市合併之爭議，

即為顯例。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將我國「市制」的型態及設置標準分別說明後，最好能將現行

區劃現況，如六都、三市等一併列名。至於市制改革之建議，考生可盡力發揮各抒己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79。 
2.《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

153，第898題。 

 
答： 
(一)我國「市制」的三種型態： 

依地方制度法第4條規定，我國現行「市制」有以下三種型態： 
1.直轄市。 
2.市。 
3.縣轄市。 

(二)各類「市制」的設置標準： 
依地方制度法第4條規定，各類「市制」的設置標準如下： 
1.直轄市： 

(1)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

轄市。 
(2)另若縣人口聚居達200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34條、第54條、第55條、第62條、第66

條、第67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此類為通稱之「準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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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 
人口聚居達50萬人以上未滿125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 

3.縣轄市： 
人口聚居達10萬人以上未滿50萬人，且工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便利及共設施完全之地區，

得設縣轄市。 
(三)我國「市制」區劃現況： 

1.六個直轄市： 
目前有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俗稱「六都」。 

2.三個市： 
現有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3.十四個縣轄市： 
現有竹北市、苗栗市、頭份市、彰化市、南投市、員林市、斗六市、朴子市、太保市、屏東市、宜

蘭市、花蓮市、臺東市、馬公市等14個縣轄市 
(四)目前市制必須改革的問題 

1.直轄市設置標準應放寬 
直轄市可強化地方治理能量、有效分配行政資源，是國家基於特殊目的考量而設置。直轄市設置應

考量國土空間規劃及產業發展現況，促使區域間資源共享，帶動周邊地區攜手成長，創造就業機

會，以促進城鄉均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 
2.此外，因應少子化現象及數位治理發展，以區域人口規模為前提，無法兼顧基於國家特殊目的需要

之直轄市設置，現行人口聚居達125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

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其中「且」有人建議改成「或」，讓縣市合併不再受人口數

限制。  
3.為達「縣市平權」目標，在過程中，除了直轄市，現在非直轄市的縣「市」，確實有量能不足的問

題，尤其在財務、財源，也有必須得到中央政府協助的地方。因此，中央政府在未來的財務分配，

可以用各種方式，例如專案性計畫補助，或者是地方性建設投入，盡量縮小直轄市跟非直轄市的差

距，務必做到對於這些非直轄市的縣市，資源與建設只會多不會少，以解決各縣市地位、資源不對

等之狀況。 
4.至於鄉鎮「市」的改革方案爭論已久，諸多建議將鄉鎮市改非自治法人化、或完全廢除鄉鎮市層級

改為「區」。此類立論主張依此改制，可減少行政層級，節省人事經費，提高行政效率，緩和地方

派系之爭執，減少暴力與金錢介入基層選舉，均衡鄉鎮市發展。 

 
四、目前我國地方自治區域概可分為六都（直轄市）與非六都，區域發展明顯失衡；從府際網絡

治理而言，您認為應如何促進地方政府間的資源整合與合作夥伴關係，以達到共治、共融與

共榮之目標？（25分） 

試題評析 

跨區域的合作已成本科之顯學，由此演譯出之概念愈來愈多，舉凡「跨域治理」、「都會治

理」、「城市治理」、「廣域行政」等，均為近年必考之焦點，上課時即一再提醒本章節為近

年命題熱區，同學應詳讀熟記！近年國考，本題常重複出題，從100年高考、101年地特四等、

103年地特三等、106年地特四等，到今年地特三等考題，均一再出現，相信多數考生都可順利

應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108。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101，第53題，相似度100%。 

 
答： 
(一)府際網絡治理的重要性 

1.目前我國地方自治區域概可分為六都（直轄市）與非六都，區域發展明顯失衡；然而近年來地方政

府間合作關係的建立已是國際上的共同趨勢，區域內各地方政府為謀求民眾福祉最大化，必須整合

彼此的資源和行動，通力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以發揮綜效作用，提升地方競爭優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AB%B9%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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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都（直轄市）與非六都間，常須面對日益嚴重的區域性水源用水、交通捷運、垃圾處理、營建廢

棄土清運、公共安全等公共議題，基於資源有效利用、管理經濟規模與成效共享的夥伴精神，區域

內的各縣市政府必須強化彼此的合作互動關係，以解決區域內共同的問題。並透過地方政府間跨域

合作的機制，使地方政府間彼此相互效力、分享資源，共同解決跨區域的問題，避免各自為政之窘

境，才能帶動整體區域的共同發展。對此，「如何促進地方政府間的資源整合與合作」此一議題，

確已成為地方制度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二)促進跨域合作以達到共治、共融與共榮之芻議 

1.資源互賴化 
在現今複雜動盪的社會中，各類組織為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變遷而產生各種形式的組織型態，而其

組織間的互動關係仍不脫離競爭與合作兩原則。而由於大眾所運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因而有了「資

源依賴理論」的出現。所謂「資源依賴理論」係指在資源過度缺乏的環境中產生的競爭、權力與支

配的模式。而相較於資源依賴理論觀點下所認為的合作理論，是一種協力的概念，一種分享彼此的

資源、風險與報酬的關係，是優先於合作而不是優先於競爭。 
2.功能整合化 
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此一概念興起的原因，亦是鑑於地方政府組織極欲整合日趨分裂的組織問

題。此種問題是源自傳統公共行政中功能分化所導致的部門主義遺毒，只講求專業分工而忽略垂直

及水平整合的重要性，因而落入「權責分散」、「彼此權責重疊不清」及「只注重分工而缺乏整

合」的困境中。因此，應加強整合功能分化現象，構築地方組織間夥伴關係，使得每一位行為者間

彼此皆處於相互依存的網絡中連繫，並且期望能藉由彼此的合作與協力的夥伴關係來達成共同目的

以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課題。 
3.議題跨域化 
在面對許多不同領域其複雜棘手而又不容妥協、難以處理的議題下，反映出組織與組織、部門與部

門間彼此應建立夥伴關係連繫的重要性，並經由不同的資源提供者與有關的利益團體在資源的相互

運用下，以期解決許多跨區域管理的問題。例如：部分縣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卻連帶影響到

附近縣市的垃圾量大增；跨領域的水污染問題處理以及焚化爐設置的地區問題……等議題，不勝枚

舉，而這些議題皆須經由彼此夥伴關係的聯繫，互相的溝通協調，如此才能形成一完整的整合機制

以解決問題。 
4.決策公開化  
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的形成也是為了使地方上決策過程更加公開化的一種策略，因許多利益團體

與社群組織希望能藉由夥伴關係此角色的介入而發出更多的聲音來影響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決策。因

而當地方政府的角色由傳統獨占性質的服務提供者轉變後，許多地方政府亦逐漸能接受此種地方與

地方利害關係者彼此協調並促進彼此夥伴關係的一種社群治理的理念。此外，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

作被視為可能也補足了民主程序的缺失，亦就是被視為是一種與以往傳統排除社會團體參與所不同

的一種授能方式。 
5.競合全球化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使得縣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已不侷限在本國週邊地區。競爭的對象，也從鄰

近國家擴散到全球各大都市。例如：以北區有關縣市積極向中央爭取的「北北基合一」政策，即為

了提升城市競爭能力，而高雄「港市合一」計畫，亦期能與上海、釜山、香港等亞洲鄰近港埠都市

競爭，並可活絡城市經濟創造就業機會。而城市間的合作交流頻繁與密切關係，亦不遜於國際政治

的正式外交活動。例如：救濟日本東北海嘯福島核災、防制韓國首爾MERS疫情蔓延、協助我國處理

八仙塵爆傷患救治，亦均為全球在地化之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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